
华宁第一小学 2026年预算重点 

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
 

项目一：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

一、项目名称 

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

二、立项依据 

根据玉财教〔2017〕172 号等文件精神，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

标准规范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依据 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，我

校在校生 1894 人，其中随班就读特殊学生 5 人,送教上门学生 2人。 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 

华宁第一小学 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 

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学校校舍的维修；办公用品的维修、购置；

教室、办公楼、学生宿舍、学校食堂的水电费开支；学校的垃圾清运

费；学校教师因公出差、外出培训、讲课的差旅费、伙食费。其他应

由生均公用经费开支的项目，如：由学校举办的班主任会议，教研活

动等。 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 

依据 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，我校在校生 1894 人，其中随班

就读特殊学生 5 人，送教上门学生 2人。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

经费拨款标准为小学 720.00 元/生·学年，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

残疾学生按照每生每年 7,000.00 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。补助学生准确



率和覆盖率都达 100.00%，加大宣传力度政策知晓率达 95.00%，学

生及家长满意度达 95.00%。 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 

2026 年义务教育学生 1894 人，城乡义务教育学生生均公用经费

补助标准为 720.00 元/生/年，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

照每生每年 7,000.00 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。按补助比例本项目共计县

级财力 3.39 万元。 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 

 1.根据要求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，本

校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。 

 2.根据要求提高规模较小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水平，拨付资金。 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 

该项目资金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、完成教育教学活动

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，发放及时率达 95.00%，加大宣

传力度政策知晓率达 95.00%，教师和学生满意度达 95.00%。 

 

项目二：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

一、项目名称 

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学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

二、立项依据 

根据玉政办〔2020〕14 号等文件精神，科学有效地实施农村义

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计划”），切实改善我县农村

学生营养状况，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。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



准规范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按照每人 1,000.00 元/年标准。 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 

华宁第一小学 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 

通过提供营养餐,改善农村学校学生的营养状况,保证学生健康

成长。该项目资金将用于采购学生营养早餐,丰富学生的营养搭配。

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,部分学生长期营养不良,影响了身体素质。本项

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学生膳食营养,使学生得到均衡营养。 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 

以 2025 年年报数据为依据，下达 2026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

改善计划资金，我校补助人数达 1894 人，补助标准为 1,000.00 元/

生·学年，农村户籍学生 100.00%全程全部接受资助，改善农村义务

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，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，减轻受助学

生家庭经济负担，使学生安心学习，顺利完成学业。  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 

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（县级）

专项资金 246,000.00 万元。根据要求，按每天每人 5.00 元，全年按 200

天计算。 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 

1、2026 年 2 月 15 日前，完成供餐方式的调查摸底工作，并制

定营养食谱。 

2、2026 年 2 月 20 日前，对提供原料的企业或工商户进行招标

或议标。 



3、2026 年春季开学第一周，对中标企业或工商户提供食材到位

及质量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 

5、2026 年 3—4 月，对所有学校营养补助计划实施、食品安全、

质量等进行全面检查。 

6、2026 年 6 月—12 月 31 日，整理好相关表册，上交教育局。 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 

本项目用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，提高农

村学生健康水平，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使学生安心学习，顺

利完成学业，受助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 95.00%。 

 

项目三：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

专项资金 

一、项目名称 

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

二、立项依据 

根据玉政办〔2020〕14 号等文件精神，补助标准为 625.00 元/

人·年。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及教

育统计年报，设立补助人数 50 人。 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 

华宁第一小学 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 

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国家提出的义务

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的补助。补助的范围、人数由在校



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决定。目前，补助的范围为重点保障人群（边缘

易致贫学生 ，残疾学生，农村低保学生，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，

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，脱贫家庭学生）、其他困难家庭学生。补助的

人数由学校、政府相关部门、社区村委会共同调查核实的情况确定。 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 

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,本项目将面向全校 50 名贫困学生提供困

难学生补助。学校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按照上级文件

精神，认真审核、落实、公示、上报等工作程序履行工作职责，落实

相关签领手续，坚持“阳光操作”。 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 

华宁第一小学 2026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（县

级）专项资金 937.50 元。 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 

1、9 月 10 日-9 月 26 日根据学校老师要求，登录“学生资助申请

平台”申请资助，并进行书面承诺和签字。申请人应如实提供家庭经

济情况信息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2、9 月 28 日-10 月 17 日学校调查走访组调查、学生认定评审组

认定和学生审核公示。 

3、9 月 28 日-10 月 28 日上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复核后，教育行

政部门会利用政府信息共享系统、电话回访等方式对困难学生的家庭

经济信息进行查验。 

4、10 月 28 日之后，经学校、省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教育行

政部门认定确认后，资助金将根据申请人认定的困难类别打入申请人



银行卡中，并建档立卡。 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 

该项目资金用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的发放，切实减轻受助学生家

庭经济负担，让学生能安心学习，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，为其

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，受助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为 90.00%。 


